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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制订及修订管理条例 

（经 2024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管理制度的制订与修订工作，根据《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具体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公司所制订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包括条例、办法、规定、细则

等约束企业和个人行为的规范性文件都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公司控股的公司，包括绝对控股公司和相对控股公司应按照本

条例规定执行，参股公司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本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所拟订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

法律、法规和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并符合本公司的《公司章程》，若有

抵触则以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及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为准。 

第五条  各公司负责人必须对本企业所制订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的合法性

负责。 

 

第二章  规章制度的管理 

 

第六条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的规模设立专门的规章制度归

口管理部门或指定专人负责企业规章制度的编纂、汇总工作。 

第七条  办公行政部门是本公司规章制度的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对

本公司制订的规章制度进行组织、协调、平衡与编纂。 

第八条  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是本单位各项专业制度制订与修订的责任部

门。 

第九条   企业的某项制度若管理幅度跨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的，归口管理

部门应牵头协调，并明确其中某一部门作为该项制度的责任部门，制度所涉及到

的其他部门应当进行会签。 

第十条   办公行政部门、董秘办、法务合规部门、组织人事部门、财务部门、

风控审计部门为公司规章制度制订和修订的必经会审部门，即：每一项规章制度

的制订和修订都必需经过上述部门的审查，由上述部门签署意见，并经会审部门

的分管副总审核。制度归口管理部门、制订部门、会审部门及其分管副总、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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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具体情况要求增加其他会审部门会签。 

 

第三章  制订与修订制度的程序 

 

第十一条  企业的规章制度分为基本管理制度与一般性制度。基本制度是指：

对企业的人、财、物、网络运维、服务提供、市场营销等公司运转起到通管作用

的，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的具有一定期限内相对稳定的规范性文件。一般

性制度是指：对基本制度的补充，延伸和说明，它具有临时性，阶段性和可调整

性。 

第十二条  管理制度的制订与修订应由总裁或分管的副总提出，交归口责任

部门制订或修订。各职能管理部门、业务体系也可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外界的

变化等提议制订或修改制度，并经总裁或分管的副总同意。 

第十三条  一般性的管理制度由归口责任部门起草文件草稿或修订稿，经分

管副总审核，交归口管理部门和会审部门审查，并经归口管理部门和会审部门的

分管副总审核后，报总裁办公会议通过，由总裁签发执行。基本管理制度则在报

总裁办公会议初步审议通过后，还要报董事会或股东会审批，由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会批准，董事长签发执行。通过 OA 审批。  

第十四条  涉及到职工利益的规章制度在提交董事会或总裁办公会议前应

征求工会的意见。 

第十五条  因紧急或突发情况需要立即发布规范性文件的，可经总裁签署后

先行发布实施，并在一个月内补充履行审批程序，若先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为基

本管理制度，应补交董事会审议；若为一般性制度，则应补交总裁办公会议审议。 

第十六条 各类规范性文件应明确该规范性文件的制订或修订责任部门、协

作部门及相互间的关系。 

第十七条  各类规范性文件在提交审议前必须由制度的归口管理部门和会

审部门进行审查，以避免制度的内容、功能相互重复或冲突。 

 

第四章  管理制度的形式 

 

第十八条  管理制度形式应该规范，基本管理制度应用《条例》《规则》等，

一般性管理制度可用《办法》《细则》等，具体由归口管理部门确定。 

第十九条 管理制度的编写按章、节、条设置，语言要简单扼要，规定要明

确，并便于操作。 

一般情况下，制度的第一章为总则，最后一章为附则，中间章节为制度具体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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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标题采用黑体三号字，章目采用黑体小四号字，正文采用宋体小四号

字，字间距为标准，行间距为 1.25 倍行距。 

制度编号、版本号、所替代文件编号、生效日期以页眉的形式载明，采用黑

体五号字。 

拟订部门及拟订人姓名、审核人姓名，会审部门、会签部门、审定人员职务

及姓名、签发职务及姓名在制度末尾载明，采用黑体小四号字。 

第二十条 制度归口管理部门在审核制度内容时应对形式进行审查，以保证

制度形式的规范性。 

第二十一条  新订立的规章制度应明确适用时效，并对原有的规章制度的适

用性作出明确的限制或延续的表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含相对控股）的公司。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办公行政部门拟订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从颁布之日起实行，若原有的制度与本条例有抵触，一

律以本条例为准。 


